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缴费指南
 
尊敬的缴费人：
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 人民银行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21〕19号）规定，自2021年7月1日起，云南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请您按照以下步骤完成缴费：
一、到税务机关进行税费种认定
按照现行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存在两种缴费情形, 一是涉及竞买保证金；二是按照规定标准确定出让金额，不涉及保证金。请您在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携带合同或划拨用地批准文件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完成税费种认定。若您未在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过税务登记，还需在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跨区税源登记。
二、办理缴款事项
完成认定后，请按照以下渠道进行缴款：
（一）涉及竞买保证金缴款
1.竞买保证金缴纳
请您携带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划拨用地批准文件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缴款通知书》，并按照通知书上约定的缴款期限和缴款金额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或访问云南省电子税务局申报开具《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并持《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到保证金收取单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部门）确认付款信息（付款人名称、开户银行汇票名称、付款人账户），加盖保证金收取单位开户银行预留印鉴后，在限缴日期内到保证金收取单位确认付款账号的开户银行完成费款缴纳，缴款完成后可自行在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者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打印相关票据。
2.剩余价款缴纳
请您携带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缴款通知书》，并按照通知书上约定的缴款期限和缴款金额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或访问云南省电子税务局申报缴款，完成缴款后可自行在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者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打印相关票据。
（二）不涉及竞买保证金缴款
请您携带与自然资源部门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划拨用地批准文件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缴款通知书》，并按照通知书上约定的缴款期限和缴款金额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或访问云南省电子税务局申报缴款，完成缴款后可自行在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者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打印相关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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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银行端查询缴款流程
 
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采用银行端查询缴款方式缴纳抵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竞买保证金，可以采用办税服务厅和电子税务局两种方式办理，具体流程如下：
方式一：办税服务厅办理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持合同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填写申报表申报抵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竞买保证金，申报完成后，在办税服务厅办理银行端查询缴款。税务机关根据申报信息开具《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给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持《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保证金收取单位确认相关付款信息。
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保证金收取单位确定具体付款账号，在《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上填写“付款人名称”、“开户银行名称”、“付款人账号”信息，并在“付款人（签章）”和“经办人（签章）”处按照对应付款账户在银行预留的印鉴进行签章，完成信息填写和签章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保证金收取单位将《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返回给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在限缴日期内，持《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到保证金收取单位确定的开户银行办理缴费。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完成缴费后，可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查询开具相关票据，也可自行登录电子税务局查询打印相关票据。 
方式二：电子税务局办理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自行登录电子税务局申报抵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竞买保证金，申报完成后，在电子税务局自行开具并打印《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持《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保证金收取单位确认相关付款信息。
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保证金收取单位确定具体付款账号，在《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上填写“付款人名称”、“开户银行名称”、“付款人账号”信息，并在“付款人（签章）”和“经办人（签章）”处按照对应付款账户在银行预留的印鉴进行签章，完成信息填写和签章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保证金收取单位将《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返回给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在限缴日期内，持《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到保证金收取单位确定的开户银行办理缴费，缴费成功后，将经银行签章的其中一份《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和银行开具的缴款凭证返回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者由商业银行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缴费人）完成缴费后，可到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查询开具相关票据，也可自行登录电子税务局查询打印相关票据。
注：因各州（市）、县（市、区）情况不一，本缴费指南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情况为准。

